关于《门头沟区人民政府
关于重新公布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比例的通知》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bookmark: _GoBack]根据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关于重新公布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比例的函》（京规自函〔2024〕1143号）“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部分构成。请各区政府、经开区管委会结合经济发展和近三年各区片征地补偿安置执行情况，合理确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比例，即征地补偿费用中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之间的实际支付比例，原则上一个区行政区域内执行一个比例。为进一步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切实维护好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请各区政府、经开区管委会按照《通知》要求，尽快向社会公布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比例，并报我委备案”的有关要求，开展此项工作。
二、开展的主要工作
2024年6月5日我分局致函区发改委等委办局以及各镇《关于调整我区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比例事宜征求意见的函》（京规自（门）函[2024]491号），区司法局提出需开展实施后评估，其它单位无意见。2024年6月25日我分局致函永定镇等9镇《关于调整我区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比例事宜征求意见的函》（京规自门函〔2024〕529号），共9镇139个反馈意见，其中134个同意不调整比例依然为9:1，5个村建议调整比例，同意不调整比例的村占全区的三分之二以上。
三、主要内容
1.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部分构成。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被征地农民重新安排生产生活的补助。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包括集体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参照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执行。
2.我区共划分为三个区片，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比例无变化，为9:1。
3.区有关部门、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区片综合地价实施的政策衔接和宣传解读工作。
4.鉴于我区部分拟征地项目已发布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公告中已告知被征地村民“征地补偿费待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新的区片综合地价后实行多退少补”，这些项目虽属于2019年12月31日前已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范畴，但考虑本区的维稳要求，明确区政府已制定并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可以按批准并公告的标准执行;未制定或未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按《北京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京政发〔2024〕15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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